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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校董會章程 

2022年 6月 10日修訂 
 

第一條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 7 章

第 38 條及第 15/2020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相關規定，設

立『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校董會』（下稱『本會』）。 

第二條 性質 

  本會為不牟利性質，是辦學實體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管理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

學之代表組織。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發展澳門的教育，提高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的辦學水平及教

職員工的素質，並確保其依法及正常運作，使受教育者的德、智、體、群、美得到

全面發展，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培養人才。 

第四條 組織 

1. 本會由不少於十七名校董會成員組成，以單數為限，當中須包括相關學校的

校長、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成員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委任及免除，並通知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2. 本會超過半數成員應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3. 本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秘書長一名，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委任及

免除； 

4. 主席代表校董會，負責召集和主持會議。 

第五條 職權及義務 

1. 須向澳門工會聯合總會負責； 

2. 委任及免除校長，並通知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3. 核准學校之人員組織架構； 

4. 決定學校的指導性方針、發展規劃及其他重要事項，推動學校優化； 

5. 監督學校的運作，確保學校依法辦學； 

6. 就學校的預算及會計帳目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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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監督和指導學校正確運用財政資源； 

8. 決定學校的學費金額； 

9. 辦學實體賦予的其他符合法律規定的權限。 

第六條 運作 

1. 本會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兩次，由主席（或代任人）負責召集及主持； 

2. 主席得依不少於四名成員聯署之要求或校長因重大事情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3. 在不少於整體成員中的半數成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運作和議決；決議取決

於出席成員的過半數贊同票；如表決時票數相同，主席的投票具決定性； 

4. 出席的成員中如有人（包括主席）與會議需處理的某一（些）事項有利害關

係，則該成員（包括主席）需於會議開始時立即說明在該事項上的利害關係

並作出迴避；如主席（或代任人）認為出席成員與會議需處理的某一（些）

事項有利害關係，即使成員未作出說明，亦可要求利害關係人作出迴避； 

5. 當主席涉及利害關係需要迴避或不能視事時，須由副主席（按排名次序決定，

但校長除外）擔任主持，以便處理所涉及的事項； 

6. 每次大會均需繕寫會議記錄，其內載有會議中審議的一切事宜的摘要及決議，

並須有主席（或代任人）、秘書長（或代任人）簽署方為有效； 

7. 本會成員因履行其職務所產生的報酬和支出，不納入學校的開支； 

8. 學校為本會的正常運作提供必要的行政及技術輔助； 

9. 本會成員出缺時，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應自出缺日起計三十天內委任須補充的

新成員，並通知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第七條 任期 

本會成員（包括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長）之任期為三年，得連任。 

第八條 章程修改 

  本會可對章程提出修改建議，而修改及公佈之權限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擁

有，章程及其修改須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局長確認方產生效力。 

 


